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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教」、「考」、
「⽤」三合⼀原則
下，減少⾼普考試科
⽬數，有誰被犧牲了
嗎？
蔡秀涓 東吳⼤學政治學系教
授

“ 在精準考選與核⼼專業知識範疇的原則下減少⾼普考試考試科

⽬，各⽅相關⼈的評估是利益多於損失，考選部應加快進⾏改⾰的

步伐。 ”

臺灣政府⽤⼈制度，透過近乎以筆試做為唯⼀考選⼯具取才管道的政策主

軸，數⼗年來並無多⼤改變，即便連考試類科以及各類科的考科數⽬，也並

未隨著⼤環境變化，國家發展階段不同，⾼教各專業領域歷經核⼼知識變

化、系所變動與核⼼科⽬內容變化，以及國家政策所需，⽽有相應的調整。

考試院第13屆第90次會議考選部重要業務報告就指出：「⾼普考試辦理70餘
年以來迄今，應試科⽬總數，⾼考三級考試維持在8⾄10科，普通考試維持
在6⾄8科，其中普通科⽬由列考4科已逐漸減少為2科，專業科⽬數則未曾變

動，始終維持⾼考三級6科、普通考試4科。」。

教考⽤合⼀的公務⼈⼒資源政策設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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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教」、「考」、「⽤」三合⼀，是當代國家整體⼈⼒資源政策的最基本原

則，「教」指的就是教育端，尤其是最接近公私部⾨勞動⼒市場的⾼教端，

以及更往前⼀階段的⾼中端。如何透過教育政策改⾰，讓國⺠更具職場核⼼

素養，⽽非僅限於狹隘的學科知識與技能，以提升⼈才競爭⼒，是近年來各

國政府教育政策改⾰，以及⼤專校院專業系所課程改⾰的重⼤課題。這也是

我國「⼗⼆年國⺠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」（108課綱）的其中⼀環，因應
今年此108課綱下的第⼀屆⾼中畢業⽣，⾼教端在各系所⼤學甄試的能⼒指
標、書⾯資料審查與⾯試重點，以及課程地圖等，都有程度不⼀的變⾰。

「⽤」則是指公私部⾨⼈才任⽤；連結教與⽤的中間環節就是「考」，指的

就是⼈⼒甄補與遴選機制。教、考、⽤三合⼀的鏈結，於臺灣的公私部⾨以

及⼀些國家公務⼈⼒的遴選任⽤政策，在相關制度與實務運作，似乎從來就

是很⾃然的。因為在「考」此⼀階段，採取的就是當代⼈⼒資源管理基本原

則之⼀，精準式甄補與遴選。

精準式甄補與遴選策略

精準式甄補與遴選策略，⾸先強調招募時的資格設定，應盡可能的聚焦在標

的對象的群體；並非如我國考選主管機關或部分⼈所關切的，報考⼈越多越

好，因為報考⼈多有時是因為設定的資格過於無效或寬鬆，徒增遴選試務的

成本⽽已。其次，則是運⽤具有信效度的遴選⼯具，確認出具備最符合該職

缺所屬專業領域核⼼能⼒，以及基本應具的領域知識（domain knowledge）
最適⼈選。因此，遴選的⼯具當然未必需要以⽤⼈機關⾃⼰舉辦的筆試為

主，⽽會充分運⽤該專業領域廣被認可的佐證⼯具，例如學歷、證書、學習

歷程、與⼯作相關的經歷或是任何能證明與⼯作所需能⼒有關的履歷。

即便是根據職缺所需，有必要採取筆試，也甚少採取多科⽬數的⽅式，⽽是

盡量以專業領域知識的核⼼能⼒為鑑別主體，以具有信效度及鑑別度但盡可

能的最少科⽬與題數，做為普遍的筆試設計原則。如此原則，除了基於試務

成本考量之外，最重要還是基於精準度與鑑別度的考量。因為專業領域最核

⼼的能⼒與知識相當明確，並不是考科與題數越多，就必然更具信效度或更

能測出候選⼈的能⼒；相反的，考科越多，各科之間的知識疆界反⽽有可能

會重疊，考題若⼜要不雷同，就可能變成題⽬偏離核⼼知識或冷⾨，如此不

僅浪費遴選成本，增加應徵者負擔，也反⽽降低信效度。在以上精準式遴選



原則下，筆試基本上就不太會是以屬於經常變動（例如法規命令或制度）、

很少⽤到的知識範疇，或者必須做中學的知識與技能等為筆試的主要範圍。

以上這種很普遍的基本⼈⼒資源管理的遴選與筆試原則，就是⺠間業界早已

採⽤的⽅式，也是晚近越來越多國家政府公務⼈⼒考選的⽅式。

考⽤不⼀的現況

我國政府部⾨每年投注在⾼教的資源，以及每年從公私立⼤學各專業領域的

畢業⽣不少。以教育部官⽅網站相關的統計資訊⽽⾔，109年公私立⼤學畢
業⽣合計約為28萬4千⼈；投入⾼教體系的預算資源則有2,549.3億元，平均
每年每位⼤專以上在學⽣，獲得來⾃納稅⼈約4萬5千元的投資，四年下來平
均約為18萬。

但⼈事主管機關無論是官⽅宣稱或是實質政策，都僅在討論「考⽤合⼀」，

甚少提及「教、考、⽤」三合⼀。重點是，現⾏制度與運作結果，考⽤也沒

有合⼀。此種現象的觀察，⾄少可以來⾃兩⽅⾯。⼀是多年來諸多論者的觀

察與研究，以及考選主管機關歷次的相關調查與檢討，這些主題從最⼤幅度

的考選與⽤⼈制度鬆綁，以⾄於分階段考試、考試科⽬減列與電腦作答等議

題。另⼀個觀察，則是我國政府任⽤制度最基本的架構「職組暨職系名稱⼀

覽表」已於108年⼤幅整併，但理應當與之相對應的考試類科卻如如不動，
形成⼀個職系下設有數個考試類科的奇異現象。更遑論能符合以上教考⽤三

合⼀原則，採取與⺠間業界與部分國家政府公務⼈⼒任⽤，信賴⾼教體系專

業⼈才養成制度，以及專業資歷認證的甄補與遴選策略。即便是在筆試⽅

⾯，我國⽬前也仍採取已維持近七⼗年，⾼考三級考試維持在8⾄10科，普
通考試維持在6⾄8科的龐⼤考試科⽬數制度，但⼜難以證明這麼多考科與考
試信效度之間具有正相關的現況。

⾼普考試科⽬減少的損益評估

通常⼀個政策之所以維持⻑年不變，⼤致上有幾個原因。⼀是該政策在創建

時實在是太完美了，連以後數⼗年的環境變遷與科技進步，以及適⽤者特性

都預測進去，所以儘管後來環境變化，國家發展階段不同，適⽤對象已歷經

好幾個世代，此項政策依然執⾏結果良好，有利於所有的利害相關⼈。要

不，就是⼀項政策雖然隨著時移事往，因環境變化⽽不再適⽤，但因為主管



機關怠惰，因此未就此政策因應時代需求進⾏應有的調整與變⾰。再不然，

就是主管機關曾思考或嘗試改變，但因為政策改變，會導致利害相關⼈中，

有⼈因此被「⼤⼤」犧牲了。

以我國考選制度⽽⾔，當初⼀開始適⽤此制度的前輩如今都已是耄耋之⼈，

臺灣都已經從威權體制⾛向⺠主，各專業領域的技術與核⼼知識都已經產⽣

變化，國教與⾼教都改⾰數次，⽬前的年輕世代特質也早就與七⼗年前⼤不

相同，但為何不僅考選與⽤⼈制度幾乎沒變，就連考科與科⽬數也都⼤致⼀

樣的維持在相同數⽬。原因究竟是上述三項的哪⼀項？

本文由於篇幅，僅就以影響層次應屬較低的考試科⽬數來分析，顯然政策設

計太過完美以及主管機關怠惰，都不是主因。那麼，難道是考試科⽬減少，

相關⼈中有⼈的利益會明顯受損，成為政策犧牲者嗎？



從圖1  粗略的評估可以看出 ，⾼普考試減列科⽬，相關⼈的損益總體⽽⾔
明顯是利益⾼於損失。唯⼀較明顯的利益損失者，即為補教業者。補教業者

會成為應考⼈⼼中的神隊友，其實是相當荒謬的，這也是源於我國考選制度

⻑期以來，各項考試應考資格除少部分外，⼤多沒有要求應考者須具備該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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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專業有關的背景；再加以考試科⽬數過多，部分（甚⾄是多數）也不是該

類科考試對應的⾼教體系課程內容，導致補習班短期學習效果，就考上國考

⽽⾔，似乎遠⾼於在⼤學四年甚⾄研究所的學習。

考選機關應推動減列考試科⽬

既然⾼普考試減列考試科⽬，明顯是各⽅利益相關⼈利益⾼於極少數利益損

失者（更何況這利益損失者也是當初政策設計可能不當所致），那麼，考選

主管機關就應更負責任也更⼤幅度的減列考科。⾄於應該減少多少幅度，基

於精準考選與核⼼專業知識範疇通常明確具體的原則，本文作者認為，⾼普

考試的普通科⽬（現⾏為2科） 與專業科⽬（⾼考6科普考4科） ，⾄少均應
各減少50%的科⽬數，也就是⾼考普通科⽬1科加上⾄多3科的專業科⽬，普
通考試普通科⽬1科加上2科的專業科⽬。此外，在此所指的科⽬減列，是實

質的減列，⽽非換湯不換藥的把幾個科⽬整併和換個統合式名稱⽽已。

減列科⽬數設在最低50%，主要基於兩項理由。其⼀是減列筆試科⽬之後，
才有空間採⽤類似業界與其他國家教考⽤合⼀原則下，精準式甄補的其他遴

選⼯具。其⼆是因為就現實考量與基於過去政府⼈事相關改⾰經驗，通常最

後的改⾰幅度都比原先設定的⼩很多，因此，本文提出⾄少50%的減列科⽬

數。

文末，還是要再次強調，教考⽤三合⼀原則，既然是現代國家整體⼈⼒政策

的基本原則，政府考選與任⽤制度⾃然不能⾃外，既然我國考選相關議題中

筆試考試科⽬減列，各相關⼈損益評估是利益多於損失，也沒有不應被犧牲

者，那麼考選主管機關對此議題的改⾰進程與幅度就應該加速，並得到⼤家

的⽀持。

上⼀篇 回前⾴ 下⼀篇

https://www.exam.gov.tw/NHRF/News_EpaperContent.aspx?n=3778&s=45439&type=DD102593FDB1A032
https://www.exam.gov.tw/NHRF/default.aspx?type=DD102593FDB1A032
https://www.exam.gov.tw/NHRF/News_EpaperContent.aspx?n=3778&s=45441&type=DD102593FDB1A032

